附件
	云南省非油气矿产实质性勘查工作主要实物工作量最低要求（征求意见稿）

	矿产类型
	矿产亚类
	工作量类型
	第一勘查周期
（5年及以内）
	第二勘查周期（5-10年，含10年）
	第三勘查周期（10-15年，含15年）
	第四勘查周期
（15年以上）

	能源矿产
	煤
	钻探
(m/km2)
	包含矿产地质钻探、水工环地质钻探、地热钻等
	50
	150
	167
	167

	
	
	浅井
(m/km2)
	土石井、砂井、小圆井等
	17
	25
	33
	33

	
	
	槽探（m3/km2）
	土石方，不具备施工条件的以取样钻代替施工
	75
	112.5
	100
	100

	
	
	物探
	面积性物探工作
	经专家论证，确需开展面积性物探工作的，勘查区大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（3.5km2）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3.5km2；勘查区小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1.5km2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
	物探剖面测量
	剖面≥3条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地热
	钻探
(m/km2)
	地热测温钻
	钻探≥1孔

	
	
	物探
	物探剖面测量
	剖面≥3条

	金属矿产
	黑色金属、贵金属、有色金属、稀有、稀散、稀土金属
	钻探
(m/km2)
	包含矿产地质钻探、水工环地质钻探、地热钻等
	25
	75
	83
	83

	
	
	坑探
(m/km2)
	经专家论证、实地踏勘确需设计坑探的
	12.5
	38
	42
	42

	
	
	浅井
(m/km2)
	土石井、砂井、小圆井等
	17
	25
	33
	33

	
	
	槽探（m3/km2）
	土石方，不具备施工条件的以取样钻代替施工
	75
	112.5
	100
	100

	
	
	物探
	面积性物探工作
	勘查区大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（3.5km2）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3.5km2；勘查区小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1.5km2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
	物探剖面测量
	剖面≥3条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化探
	面积性地球化学测量
	勘查区大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（3.5km2）的，开展化探工作的面积≥3.5km2；勘查区小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的，开展化探工作的面积≥1.5km2
	原则上化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
	地球化学剖面测量
	剖面≥3条
	原则上化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非金属矿产
	除直接出让采矿权的普通建筑材料砂、石、黏土以外的非金属
	钻探
(m/km2)
	包含矿产地质钻探、水工环地质钻探、地热钻等
	50
	150
	167
	167

	
	
	坑探
(m/km2)
	经专家论证、实地踏勘确需设计坑探的
	12.5
	38
	42
	42

	
	
	浅井
(m/km2)
	土石井、砂井、小圆井等
	17
	25
	33
	33

	
	
	槽探（m3/km2）
	土石方，不具备施工条件的以取样钻代替施工
	100
	150
	150
	150

	
	
	物探
	面积性物探工作
	经专家论证，确需开展面积性物探工作的，勘查区大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（3.5km2）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3.5km2；勘查区小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的，开展物探工作的面积≥1.5km2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
	物探剖面测量
	经专家论证，确需开展物探剖面工作的，剖面≥3条
	原则上物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化探
	面积性地球化学测量
	重晶石、毒重石、萤石、硼矿等矿种，经专家论证，确需开展面积性化探工作的，勘查区大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（3.5km2）的，开展化探工作的面积≥3.5km2；勘查区小于一个标准勘查区块的，开展化探工作的面积≥1.5km2
	原则上化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
	
	
	地球化学剖面测量
	重晶石、毒重石、萤石、硼矿等矿种，经专家论证，确需开展地球化学剖面测量工作的，剖面≥3条
	原则上化探工作安排在第一周期开展，确需安排的，根据勘查区实际科学合理部署

	水气矿产
	矿泉水
	钻探
(m/km2)
	控制钻孔
	钻探≥1孔

	
	
	物探
	物探剖面测量
	剖面≥3条


注：1.表中所列勘查手段并非要求勘查方案编制必须设计。
2.表中矿产类型参考国家矿产资源分类划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表中勘查周期按每5年一个周期划分四个周期。
